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376號

抗  告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原名：旭

            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30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因與相對人間請求返還財產設備事件，前

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民事

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為擔保假處分，曾提供現金新

臺幣（下同）21萬9,953元、面額合計1,940萬元之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

100萬元19張），共計1,961萬9,953元為擔保金，並以原法

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下稱215號提存事件）提

存在案，嗣伊就定期存單陸續聲請變更提存物，現以原法院

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下稱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同額之

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1,000萬元1張、50

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下稱系爭定存單，與

前開現金21萬9,953元合稱系爭提存物）在案。茲因伊就假

處分之本案請求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387號判決伊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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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下稱本案訴訟），伊已向原法院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

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以111年3月31日竹南科學園郵局存

證號碼000025號存證信函定21日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即相

對人行使權利（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嗣相對人雖向臺灣屏

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相對人

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美公司），

而中美公司為總公司，於程序法上與伊並非同一當事人，且

相對人所請求損害賠償項目中至少556萬5,888元部分與系爭

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顯難認相對人已遵期行使權利，伊

自得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111年

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下稱原處分），伊不

服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裁定（下稱

原裁定）准許發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現金15萬365

元及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0

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期存單，共計845萬365

元，並駁回伊其餘異議。伊就駁回部分不服，爰依法提起抗

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不利於伊之部分，並准伊取回其餘系爭

提存物（即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6萬9,588元及1107

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1,0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1張及

面額10萬1張之系爭定存單等語。

二、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

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於因免為假執行所供之擔

保，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

有明文。故依此規定聲請返還提存物者，係以供擔保人於訴

訟終結後，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

利，以及受擔保利益人受催告後，未於催告所定期間內行使

權利為要件。又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

3款所定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

擔保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

未行使權利，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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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受擔保利益人對該部分擔保金已生喪失擔保利益之效果，

縱在法院尚未裁定准許發還擔保金時，受擔保利益人已於其

所提起之本案訴訟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仍應裁定准許發

還該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245號、97年

度台抗字第230號、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

末按法院裁定准許為假處分時，就債務人（即受擔保利益

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害，命債權人（即供擔保人）預供之

擔保金額，並未包括擔保債權人於將來賠償損害時可能發生

之遲延利息在內，申言之，此項遲延利息並非債權人預供擔

保金所擔保之範圍，故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就超過債務人

行使權利部分之擔保金額，裁定命為返還時，關於債務人就

其請求加付「遲延利息」部分，尚無據以阻止債權人聲請返

還擔保金額之可言（最高法院82年度台抗字第141號裁定意

旨參照）。

三、經查：

  ㈠抗告人依系爭假處分裁定，提供系爭提存物為擔保及辦理21

5號、1107號提存事件在案，並聲請假處分執行事件，嗣抗

告人對相對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敗訴確定後，向原法院聲請撤

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另以系爭存證信函定21

日期間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等情，有本案訴訟判決、系爭假

處分裁定、215號提存事件提存書、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

書、原法院110年度全聲字第40號民事裁定、原法院民事執

行處110年12月30日北院忠108司執全天字第59號函及系爭存

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在卷可參（見原法院111年度司

聲字第538號卷〈下稱司聲卷〉第9頁至第51頁、第65頁至第

77頁），而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已於

同年月21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公司起訴請求賠償1,116萬9,5

88元本息，並經屏東地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事件（下

稱系爭損害賠償事件）受理在案，亦有相對人委由法丞律師

事務所寄發之律師函及檢附之民事起訴狀為證（見司聲卷第

127頁至第149頁），堪認相對人已於抗告人催告期間內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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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系爭提存物關於1,116萬9,588元部分行使權利（至相對人

另請求遲延利息部分，非系爭假處分裁定擔保金擔保範圍

內），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中於超過

1,116萬9,588元部分即845萬365元（計算式：1,961萬9,953

元－1,116萬9,588元＝845萬365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0

4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聲請則無

屬據。

　㈡又查，抗告人提出之系爭提存物分別為現金21萬9,953元及

面額1,000萬元1張、50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

之系爭定期存單（見司聲卷第51頁、第63頁），其中定期存

單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無轉化為金錢切割返還，而相

對人起訴請求賠償金額僅為1,116萬9,588元，尚不及系爭提

存物之全部，應認相對人僅對其中之現金6萬9,588元及面額

1,000萬元1張、100萬元1張、10萬元1張之系爭定期存單部

分行使權利，要無准許抗告人就此部分提存物先行返還，至

其餘系爭提存物即現金15萬365元及面額500萬元1張、100萬

元3張、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合計845萬365元部分，則

係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範圍，抗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

104條第1項第3款規規定聲請先行返還，則屬有據。

　㈢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被告為中美公司總公司，

並非抗告人云云，惟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

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繼續中之訴

訟、非訟、仲裁及其他程序，由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承受消

滅公司之當事人地位，企業併購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分

公司為受總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為謀訴訟上便利，就分公

司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分公司固有當事人能力，但非

不得以總公司名義起訴或應訴（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

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假處分裁定之聲請人原為旭鑫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鑫公司），嗣於109年1月1日與

中美公司合併，合併後旭鑫公司為消滅公司，中美公司為存

續公司，並成立抗告人分公司（見司聲卷第10頁、第53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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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頁），揆諸前開說明，原旭鑫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即應

由合併後之中美公司概括承受，而抗告人於其業務範圍內之

事項涉訟時固具有訴訟法上當事人能力，然相對人仍非不得

對總公司即中美公司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是抗告人此部分

主張，並無可採。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起訴請求賠償因電纜線遭竊所生之發電

損失368萬2,620元及另案假扣押所受利息損失188萬3,268

元，合計556萬5,888元，均與系爭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云

云，然此部分實屬相對人所提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訴有無理

由之實體上問題，並非本件返還提存物事件所得審究，抗告

人據此指摘原裁定不當，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准予返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15

萬365元、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

0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共計845萬365

元，並駁回抗告人其餘聲請及異議，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

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鄭威莉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鄭淑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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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376號
抗  告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原名：旭
            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因與相對人間請求返還財產設備事件，前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為擔保假處分，曾提供現金新臺幣（下同）21萬9,953元、面額合計1,940萬元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100萬元19張），共計1,961萬9,953元為擔保金，並以原法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下稱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在案，嗣伊就定期存單陸續聲請變更提存物，現以原法院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下稱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同額之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1,000萬元1張、50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下稱系爭定存單，與前開現金21萬9,953元合稱系爭提存物）在案。茲因伊就假處分之本案請求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387號判決伊敗訴確定（下稱本案訴訟），伊已向原法院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以111年3月31日竹南科學園郵局存證號碼000025號存證信函定21日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嗣相對人雖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相對人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美公司），而中美公司為總公司，於程序法上與伊並非同一當事人，且相對人所請求損害賠償項目中至少556萬5,888元部分與系爭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顯難認相對人已遵期行使權利，伊自得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下稱原處分），伊不服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發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現金15萬365元及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期存單，共計845萬365元，並駁回伊其餘異議。伊就駁回部分不服，爰依法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不利於伊之部分，並准伊取回其餘系爭提存物（即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6萬9,588元及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1,0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1張及面額10萬1張之系爭定存單等語。
二、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於因免為假執行所供之擔保，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故依此規定聲請返還提存物者，係以供擔保人於訴訟終結後，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以及受擔保利益人受催告後，未於催告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為要件。又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未行使權利，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此際受擔保利益人對該部分擔保金已生喪失擔保利益之效果，縱在法院尚未裁定准許發還擔保金時，受擔保利益人已於其所提起之本案訴訟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仍應裁定准許發還該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245號、97年度台抗字第230號、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法院裁定准許為假處分時，就債務人（即受擔保利益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害，命債權人（即供擔保人）預供之擔保金額，並未包括擔保債權人於將來賠償損害時可能發生之遲延利息在內，申言之，此項遲延利息並非債權人預供擔保金所擔保之範圍，故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就超過債務人行使權利部分之擔保金額，裁定命為返還時，關於債務人就其請求加付「遲延利息」部分，尚無據以阻止債權人聲請返還擔保金額之可言（最高法院82年度台抗字第14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抗告人依系爭假處分裁定，提供系爭提存物為擔保及辦理215號、1107號提存事件在案，並聲請假處分執行事件，嗣抗告人對相對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敗訴確定後，向原法院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另以系爭存證信函定21日期間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等情，有本案訴訟判決、系爭假處分裁定、215號提存事件提存書、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書、原法院110年度全聲字第40號民事裁定、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10年12月30日北院忠108司執全天字第59號函及系爭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在卷可參（見原法院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卷〈下稱司聲卷〉第9頁至第51頁、第65頁至第77頁），而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已於同年月21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公司起訴請求賠償1,116萬9,588元本息，並經屏東地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事件（下稱系爭損害賠償事件）受理在案，亦有相對人委由法丞律師事務所寄發之律師函及檢附之民事起訴狀為證（見司聲卷第127頁至第149頁），堪認相對人已於抗告人催告期間內起訴就系爭提存物關於1,116萬9,588元部分行使權利（至相對人另請求遲延利息部分，非系爭假處分裁定擔保金擔保範圍內），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中於超過1,116萬9,588元部分即845萬365元（計算式：1,961萬9,953元－1,116萬9,588元＝845萬365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聲請則無屬據。
　㈡又查，抗告人提出之系爭提存物分別為現金21萬9,953元及面額1,000萬元1張、50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之系爭定期存單（見司聲卷第51頁、第63頁），其中定期存單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無轉化為金錢切割返還，而相對人起訴請求賠償金額僅為1,116萬9,588元，尚不及系爭提存物之全部，應認相對人僅對其中之現金6萬9,588元及面額1,000萬元1張、100萬元1張、10萬元1張之系爭定期存單部分行使權利，要無准許抗告人就此部分提存物先行返還，至其餘系爭提存物即現金15萬365元及面額500萬元1張、100萬元3張、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合計845萬365元部分，則係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範圍，抗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規定聲請先行返還，則屬有據。
　㈢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被告為中美公司總公司，並非抗告人云云，惟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繼續中之訴訟、非訟、仲裁及其他程序，由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承受消滅公司之當事人地位，企業併購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分公司為受總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為謀訴訟上便利，就分公司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分公司固有當事人能力，但非不得以總公司名義起訴或應訴（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假處分裁定之聲請人原為旭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鑫公司），嗣於109年1月1日與中美公司合併，合併後旭鑫公司為消滅公司，中美公司為存續公司，並成立抗告人分公司（見司聲卷第10頁、第53頁至第57頁），揆諸前開說明，原旭鑫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即應由合併後之中美公司概括承受，而抗告人於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固具有訴訟法上當事人能力，然相對人仍非不得對總公司即中美公司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是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起訴請求賠償因電纜線遭竊所生之發電損失368萬2,620元及另案假扣押所受利息損失188萬3,268元，合計556萬5,888元，均與系爭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云云，然此部分實屬相對人所提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訴有無理由之實體上問題，並非本件返還提存物事件所得審究，抗告人據此指摘原裁定不當，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准予返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15萬365元、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共計845萬365元，並駁回抗告人其餘聲請及異議，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鄭威莉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鄭淑昀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376號
抗  告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原名：旭
            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30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因與相對人間請求返還財產設備事件，前
    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民事
    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為擔保假處分，曾提供現金新
    臺幣（下同）21萬9,953元、面額合計1,940萬元之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
    100萬元19張），共計1,961萬9,953元為擔保金，並以原法
    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下稱215號提存事件）提
    存在案，嗣伊就定期存單陸續聲請變更提存物，現以原法院
    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下稱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同額之
    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1,000萬元1張、50
    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下稱系爭定存單，與
    前開現金21萬9,953元合稱系爭提存物）在案。茲因伊就假
    處分之本案請求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387號判決伊敗訴
    確定（下稱本案訴訟），伊已向原法院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
    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以111年3月31日竹南科學園郵局存
    證號碼000025號存證信函定21日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即相
    對人行使權利（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嗣相對人雖向臺灣屏
    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相對人
    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美公司），
    而中美公司為總公司，於程序法上與伊並非同一當事人，且
    相對人所請求損害賠償項目中至少556萬5,888元部分與系爭
    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顯難認相對人已遵期行使權利，伊
    自得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111年
    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下稱原處分），伊不
    服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裁定（下稱
    原裁定）准許發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現金15萬365
    元及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0
    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期存單，共計845萬365
    元，並駁回伊其餘異議。伊就駁回部分不服，爰依法提起抗
    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不利於伊之部分，並准伊取回其餘系爭
    提存物（即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6萬9,588元及1107
    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1,0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1張及
    面額10萬1張之系爭定存單等語。
二、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
    ，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於因免為假執行所供之擔保，
    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
    文。故依此規定聲請返還提存物者，係以供擔保人於訴訟終
    結後，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
    以及受擔保利益人受催告後，未於催告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
    為要件。又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
    所定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
    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未行
    使權利，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此際受
    擔保利益人對該部分擔保金已生喪失擔保利益之效果，縱在
    法院尚未裁定准許發還擔保金時，受擔保利益人已於其所提
    起之本案訴訟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仍應裁定准許發還該
    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245號、97年度台
    抗字第230號、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
    法院裁定准許為假處分時，就債務人（即受擔保利益人）因
    假處分所受之損害，命債權人（即供擔保人）預供之擔保金
    額，並未包括擔保債權人於將來賠償損害時可能發生之遲延
    利息在內，申言之，此項遲延利息並非債權人預供擔保金所
    擔保之範圍，故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就超過債務人行使權
    利部分之擔保金額，裁定命為返還時，關於債務人就其請求
    加付「遲延利息」部分，尚無據以阻止債權人聲請返還擔保
    金額之可言（最高法院82年度台抗字第141號裁定意旨參照
    ）。
三、經查：
  ㈠抗告人依系爭假處分裁定，提供系爭提存物為擔保及辦理215
    號、1107號提存事件在案，並聲請假處分執行事件，嗣抗告
    人對相對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敗訴確定後，向原法院聲請撤銷
    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另以系爭存證信函定21日
    期間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等情，有本案訴訟判決、系爭假處
    分裁定、215號提存事件提存書、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書、
    原法院110年度全聲字第40號民事裁定、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
    10年12月30日北院忠108司執全天字第59號函及系爭存證信
    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在卷可參（見原法院111年度司聲字
    第538號卷〈下稱司聲卷〉第9頁至第51頁、第65頁至第77頁）
    ，而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已於同年月2
    1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公司起訴請求賠償1,116萬9,588元本
    息，並經屏東地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事件（下稱系爭
    損害賠償事件）受理在案，亦有相對人委由法丞律師事務所
    寄發之律師函及檢附之民事起訴狀為證（見司聲卷第127頁
    至第149頁），堪認相對人已於抗告人催告期間內起訴就系
    爭提存物關於1,116萬9,588元部分行使權利（至相對人另請
    求遲延利息部分，非系爭假處分裁定擔保金擔保範圍內），
    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中於超過1,116
    萬9,588元部分即845萬365元（計算式：1,961萬9,953元－1,
    116萬9,588元＝845萬365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
    項第3款規定相符，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聲請則無屬據。
　㈡又查，抗告人提出之系爭提存物分別為現金21萬9,953元及面
    額1,000萬元1張、50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之
    系爭定期存單（見司聲卷第51頁、第63頁），其中定期存單
    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無轉化為金錢切割返還，而相對
    人起訴請求賠償金額僅為1,116萬9,588元，尚不及系爭提存
    物之全部，應認相對人僅對其中之現金6萬9,588元及面額1,
    000萬元1張、100萬元1張、10萬元1張之系爭定期存單部分
    行使權利，要無准許抗告人就此部分提存物先行返還，至其
    餘系爭提存物即現金15萬365元及面額500萬元1張、100萬元
    3張、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合計845萬365元部分，則係
    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範圍，抗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0
    4條第1項第3款規規定聲請先行返還，則屬有據。
　㈢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被告為中美公司總公司，
    並非抗告人云云，惟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
    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繼續中之訴
    訟、非訟、仲裁及其他程序，由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承受消
    滅公司之當事人地位，企業併購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分
    公司為受總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為謀訴訟上便利，就分公
    司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分公司固有當事人能力，但非
    不得以總公司名義起訴或應訴（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
    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假處分裁定之聲請人原為旭鑫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鑫公司），嗣於109年1月1日與
    中美公司合併，合併後旭鑫公司為消滅公司，中美公司為存
    續公司，並成立抗告人分公司（見司聲卷第10頁、第53頁至
    第57頁），揆諸前開說明，原旭鑫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即應
    由合併後之中美公司概括承受，而抗告人於其業務範圍內之
    事項涉訟時固具有訴訟法上當事人能力，然相對人仍非不得
    對總公司即中美公司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是抗告人此部分
    主張，並無可採。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起訴請求賠償因電纜線遭竊所生之發電
    損失368萬2,620元及另案假扣押所受利息損失188萬3,268元
    ，合計556萬5,888元，均與系爭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云云
    ，然此部分實屬相對人所提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訴有無理由
    之實體上問題，並非本件返還提存物事件所得審究，抗告人
    據此指摘原裁定不當，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准予返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15
    萬365元、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
    0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共計845萬365元
    ，並駁回抗告人其餘聲請及異議，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
    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鄭威莉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鄭淑昀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376號
抗  告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原名：旭
            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因與相對人間請求返還財產設備事件，前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為擔保假處分，曾提供現金新臺幣（下同）21萬9,953元、面額合計1,940萬元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100萬元19張），共計1,961萬9,953元為擔保金，並以原法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下稱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在案，嗣伊就定期存單陸續聲請變更提存物，現以原法院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下稱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同額之兆豐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含面額1,000萬元1張、50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下稱系爭定存單，與前開現金21萬9,953元合稱系爭提存物）在案。茲因伊就假處分之本案請求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387號判決伊敗訴確定（下稱本案訴訟），伊已向原法院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以111年3月31日竹南科學園郵局存證號碼000025號存證信函定21日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嗣相對人雖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相對人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美公司），而中美公司為總公司，於程序法上與伊並非同一當事人，且相對人所請求損害賠償項目中至少556萬5,888元部分與系爭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顯難認相對人已遵期行使權利，伊自得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下稱原處分），伊不服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發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現金15萬365元及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其中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期存單，共計845萬365元，並駁回伊其餘異議。伊就駁回部分不服，爰依法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不利於伊之部分，並准伊取回其餘系爭提存物（即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6萬9,588元及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1,0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1張及面額10萬1張之系爭定存單等語。
二、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於因免為假執行所供之擔保，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故依此規定聲請返還提存物者，係以供擔保人於訴訟終結後，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以及受擔保利益人受催告後，未於催告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為要件。又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未行使權利，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此際受擔保利益人對該部分擔保金已生喪失擔保利益之效果，縱在法院尚未裁定准許發還擔保金時，受擔保利益人已於其所提起之本案訴訟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仍應裁定准許發還該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245號、97年度台抗字第230號、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法院裁定准許為假處分時，就債務人（即受擔保利益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害，命債權人（即供擔保人）預供之擔保金額，並未包括擔保債權人於將來賠償損害時可能發生之遲延利息在內，申言之，此項遲延利息並非債權人預供擔保金所擔保之範圍，故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就超過債務人行使權利部分之擔保金額，裁定命為返還時，關於債務人就其請求加付「遲延利息」部分，尚無據以阻止債權人聲請返還擔保金額之可言（最高法院82年度台抗字第14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抗告人依系爭假處分裁定，提供系爭提存物為擔保及辦理215號、1107號提存事件在案，並聲請假處分執行事件，嗣抗告人對相對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敗訴確定後，向原法院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另以系爭存證信函定21日期間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等情，有本案訴訟判決、系爭假處分裁定、215號提存事件提存書、1107號提存事件提存書、原法院110年度全聲字第40號民事裁定、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10年12月30日北院忠108司執全天字第59號函及系爭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在卷可參（見原法院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卷〈下稱司聲卷〉第9頁至第51頁、第65頁至第77頁），而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已於同年月21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公司起訴請求賠償1,116萬9,588元本息，並經屏東地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事件（下稱系爭損害賠償事件）受理在案，亦有相對人委由法丞律師事務所寄發之律師函及檢附之民事起訴狀為證（見司聲卷第127頁至第149頁），堪認相對人已於抗告人催告期間內起訴就系爭提存物關於1,116萬9,588元部分行使權利（至相對人另請求遲延利息部分，非系爭假處分裁定擔保金擔保範圍內），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返還系爭提存物中於超過1,116萬9,588元部分即845萬365元（計算式：1,961萬9,953元－1,116萬9,588元＝845萬365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聲請則無屬據。
　㈡又查，抗告人提出之系爭提存物分別為現金21萬9,953元及面額1,000萬元1張、500萬元1張、100萬元4張、10萬元4張之系爭定期存單（見司聲卷第51頁、第63頁），其中定期存單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無轉化為金錢切割返還，而相對人起訴請求賠償金額僅為1,116萬9,588元，尚不及系爭提存物之全部，應認相對人僅對其中之現金6萬9,588元及面額1,000萬元1張、100萬元1張、10萬元1張之系爭定期存單部分行使權利，要無准許抗告人就此部分提存物先行返還，至其餘系爭提存物即現金15萬365元及面額500萬元1張、100萬元3張、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合計845萬365元部分，則係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範圍，抗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規定聲請先行返還，則屬有據。
　㈢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被告為中美公司總公司，並非抗告人云云，惟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繼續中之訴訟、非訟、仲裁及其他程序，由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承受消滅公司之當事人地位，企業併購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分公司為受總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為謀訴訟上便利，就分公司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分公司固有當事人能力，但非不得以總公司名義起訴或應訴（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假處分裁定之聲請人原為旭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鑫公司），嗣於109年1月1日與中美公司合併，合併後旭鑫公司為消滅公司，中美公司為存續公司，並成立抗告人分公司（見司聲卷第10頁、第53頁至第57頁），揆諸前開說明，原旭鑫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即應由合併後之中美公司概括承受，而抗告人於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固具有訴訟法上當事人能力，然相對人仍非不得對總公司即中美公司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是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起訴請求賠償因電纜線遭竊所生之發電損失368萬2,620元及另案假扣押所受利息損失188萬3,268元，合計556萬5,888元，均與系爭假處分裁定之執行無關云云，然此部分實屬相對人所提系爭損害賠償事件之訴有無理由之實體上問題，並非本件返還提存物事件所得審究，抗告人據此指摘原裁定不當，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准予返還215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現金15萬365元、1107號提存事件所提存之面額500萬元1張、面額100萬元3張及面額10萬元3張之系爭定存單，共計845萬365元，並駁回抗告人其餘聲請及異議，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鄭威莉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鄭淑昀



